
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临时)审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

度》的有关要求，我们作为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独立董事，现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临时)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

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调整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独立意见 

（一）调整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就调整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事项事先与我们做了沟通，作

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认真审阅了公司调整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事

项的资料，我们认为调整后的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发展和日常生

产经营所需的正常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且符合监管部

门及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临时）审议。    

（二）关于调整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事项的独立意见 

公司调整后的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是在关联各方平等协商的基础上按照

市场原则进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议

案时，表决程序合法、合规，未有违规情形，关联董事依照有关规定回避表决，

未有损害股东和公司权益情形，且符合监管部门及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关于向控股子公司增加财务资助额度的独立意见 

公司在不影响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向中酒时代增加财务资助额度，是为了保

证中酒时代日常业务运营的资金需求，降低公司整体融资成本，有利于中酒时代

推进战略转型，强化业务运营。本次资金使用费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收取资

金占用费，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我们认为：



该事项交易公平、合理，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

东的利益，同意公司向中酒时代增加财务资助额度。 

 

 

独立董事：方文彬、王德良、吴非 

2019年 6月 14日 


